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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宇航技术及其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２５）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杭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利彬、王晨、姜煦、周升俊、吕斌、沈甜、叶杰辉、林晶晶。

Ⅲ

犌犅／犜４１０３６—２０２１



宇航用超高低温圆形电连接器通用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宇航用超高低温圆形电连接器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宇航用超高低温圆形电连接器（以下简称电连接器）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Ｂ：高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４—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Ｄｂ：交变湿热（１２ｈ＋

１２ｈ循环）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２０１９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Ｅａ和导则：冲击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２０１９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Ｆｃ：振动（正弦）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５—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Ｇａ和导则：稳态加

速度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６—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Ｊ及导则：长霉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７—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Ｋａ：盐雾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２０１２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Ｎ：温度变化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３—２０１３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Ｑ：密封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８—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Ｒ：水试验方法和导则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６—２０１８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Ｆｈ：宽带随机振动和导则

ＧＢ／Ｔ４２１０　电工术语　电子设备用机电元件

ＧＢ／Ｔ５０９５．２—１９９７　电子设备用机电元件　基本试验规程及测量方法　第２部分：一般检查、电

连续性和接触电阻测试、绝缘试验和电压应力试验

ＧＢ／Ｔ５０９５．５—１９９７　电子设备用机电元件　基本试验规程及测量方法　第５部分：撞击试验（自

由元件）、静负荷试验（固定元件）、寿命试验和过负荷试验

ＧＢ／Ｔ５０９５．８—１９９７　电子设备用机电元件　基本试验规程及测量方法　第８部分：连接器、接触

件及引出端的机械试验

ＱＪ１５５８Ａ—２０１２　真空条件下材料挥发性能测试方法

ＱＪ３１７７—２００３　液氧和加压氧环境中材料对机械冲击敏感性的试验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４２１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超高低温圆形电连接器　狊狌狆犲狉犺犻犵犺犾狅狑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犮犻狉犮狌犾犪狉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犮狅狀狀犲犮狋狅狉

电连接器上限工作温度在１３７℃～３００℃，下限工作温度在－２６８．９℃～－１６１．５℃，基本结构为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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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形并具有圆形插合面的电连接器。

３．２

接触件　犮狅狀狋犪犮狋

在电连接器中，采用约定电缆端接的、提供电气通道的配对导电元件。

［来源：ＧＢ／Ｔ３４１１９—２０１７，３．８］

３．３

穿墙式插座　犫狌犾犽犺犲犪犱狉犲犮犲狆狋犪犮犾犲

固定在面板（即墙）上并穿过面板，两端与配对插头分别进行连接的插座。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总则

电连接器及附件的设计结构应牢固，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能承受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机械振动和磨

损，不应因为正常使用或误插操作而受到损坏。

４．２　材料

４．２．１　通则

材料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且应与电连接器所处工作环境的物质相容，例如液氢、液氧、液氮、煤油

等。不应使用与工作环境不相容的各类润滑剂、保护剂、油墨油漆等有机物和溶剂。当未明确规定材料

时，应使用能使电连接器满足本文件规定的性能要求的材料。

４．２．２　金属材料

采用的金属材料应是耐腐蚀的，或经过表面处理后能耐腐蚀的材料。弹性插孔接触件材料应选用

耐高温蠕变，插拔力稳定的材料。

除另有规定外，壳体及尾部附件应选用可伐合金、铜合金、铝合金、不锈钢材料，接触件应选用铍青

铜、可伐合金材料。

４．２．３　非金属材料

采用的非金属材料除具有符合预订用途的电性能和机械性能外，还应具有温度适应性，能保证在低

温下不脆化、高温下不软化。

除另有规定外，应选用氟塑料、陶瓷、玻璃或高分子材料。

４．２．４　不相容金属

不相容的金属相互直接接触使用时，应具有防止电解腐蚀的保护措施。

４．２．５　防霉

电连接器所采用的材料应是防霉或经过处理是防霉的。

４．２．６　镀层

除另有规定外，接触件应在合适的铜或镍底镀层上镀金。接触部位金镀层的厚度应至少为

１．２７μｍ，镍底镀层的厚度应为１．３０μｍ～３．８１μｍ。

壳体、连接环、尾部附件等零件表面处理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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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７　禁限用工艺及材料

电连接器镀层及材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不应采用银底镀层的电镀工艺；

ｂ）　不应使用镉、锌、纯锡作为电连接器外镀层；

ｃ）　不应使用锂、镁、汞等材料及有放射性的材料；

ｄ）　不应使用真空下存在有害气体释放的非金属材料；

ｅ）　不应使用宇航领域禁限用的其他工艺、材料。

４．３　设计结构

４．３．１　通则

电连接器的设计、结构和尺寸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４．３．２　接触件

接触件的设计在结构上保证插头与插座在正常插拔时不受损伤。接触件端接形式为压接式，对于

有气密性要求的穿墙式插座可采用双插针式。

４．３．３　壳体

壳体的设计应能保持和固定绝缘体，并使锁紧、分离机构牢固可靠地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穿墙式

插座壳体应设计有防误插功能，防止与其相配的箱内插头与箱外插头互相误插。

４．３．４　绝缘体

绝缘体中的所有接触件应能正确地固定，并有符合有关图样规定的接触件位置识别代码，绝缘体应

能够正确安装在相应的壳体内。

４．３．５　连接定位和误插保护

电连接器的结构应能保证在外壳定位后，插针接触件才接触到插孔接触件或绝缘安装板的表面。

电连接器应具有防误插功能，可采用外壳键位变换、绝缘体键位变换、导向销／套的位置变换等方式

实现。

４．３．６　电连接器外形及安装尺寸

电连接器外形及安装尺寸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未注公差的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４．４　互换性

按５．３的规定进行试验时，同一种规格的电连接器，其插头和插座应具有互换性。

４．５　绝缘电阻

按５．４的规定进行试验时，常温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０００ＭΩ。高温、潮湿、低气压条件下任意相邻

接触件之间（同轴接触件取外导体），同轴接触件内、外导体之间，接触件（同轴接触件取外导体）与外壳

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数值。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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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接触电阻

按５．５的规定进行试验时，接触件的接触电阻（包括机械寿命前、超低温环境下、机械寿命后、环境

试验后）应不大于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数值。

４．７　低电平接触电阻

按５．６的规定进行试验时，接触件的低电平接触电阻应符合相应产品的标准规定。

４．８　耐电压

按５．７的规定进行试验时，电连接器任意相邻的接触件之间（同轴接触件取外导体），同轴接触件

内、外导体之间，以及任一接触件（同轴接触件取外导体）与外壳之间应能承受表１规定的或按相应产品

标准规定的试验电压作用，无飞弧和击穿现象。试验时，漏电流不准许超过１ｍＡ。

表１　耐电压

单位为伏特

环境条件 海平面（常温） 潮湿 低气压

试验电压 ５００ ２５０ １００

４．９　空气泄漏

按５．８的规定进行试验时，气密封电连接器泄漏率应不大于１×１０－５Ｐａ·ｍ３／ｓ或按相应产品标准

的规定。

注：空气泄漏要求仅适用于气密封电连接器。

４．１０　超低温

按５．９的规定进行试验时，插合状态的电连接器及接触件在相应产品标准规定数值的低温环境条

件下保持７２ｈ，低温下接触电阻应符合４．６的规定。试验后接触件分离力应符合４．２７的规定，绝缘电

阻应符合４．５的规定，空气泄漏（仅适用于气密封电连接器）应符合４．９的规定，外观应符合４．３５的

规定。

４．１１　低温泄漏

按５．１０的规定进行试验时，气密封电连接器泄漏率应不大于１×１０－５Ｐａ·ｍ３／ｓ或按相应产品标

准的规定。

注：低温泄漏要求仅适用于气密封电连接器。

４．１２　高温泄漏

按５．１１的规定进行试验时，气密封电连接器泄漏率应不大于１×１０－５Ｐａ·ｍ３／ｓ或按相应产品标

准的规定。

注：高温泄漏要求仅适用于气密封电连接器。

４．１３　煤油泄漏

按５．１２的规定进行试验时，气密封电连接器在煤油加压的另一端应无渗漏的煤油。

注：适用于需要在煤油环境下应用的电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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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　温度冲击

按５．１３的规定进行试验时，插合的电连接器及接触件在相应产品标准规定的极限温度下各保持

１ｈ，循环５次，试验后电连接器的外观应符合４．３５要求，气密封电连接器空气泄漏应符合４．９的规定，

接触件分离力应符合４．２７的规定。

４．１５　高温

按５．１４的规定进行试验时，插合的电连接器及接触件在相应产品标准规定的高温环境条件下保持

４ｈ，高温状态下绝缘电阻应符合４．５的规定。试验后检查气密封电连接器空气泄漏应符合４．９的规定，

外观应符合４．３５的规定，接触件分离力应符合４．２７的规定。

４．１６　淋雨

按５．１５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后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０ＭΩ。

注：适用于有防雨淋要求的电连接器。

４．１７　外壳间电连续性

插合的电连接器按５．１６的规定进行试验，插头座壳体外表面需保持良好导通，外壳总直流电阻应

不大于５０ｍΩ或按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注：适用于有外壳间电连续性要求的电连接器。

４．１８　交变湿热

按５．１７的规定进行试验时，试验后绝缘电阻应符合４．５潮湿条件下的规定，耐电压应符合４．８潮湿

条件下的规定，电连接器的外观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金属保护层允许光泽变暗，但不准许锈蚀（边缘棱角除外）；

ｂ）　涂覆层应无气泡、起皱、开裂或剥落；

ｃ）　非金属零件不应变形、起泡、肿胀等。

４．１９　盐雾

插合好的电连接器按５．１８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后不应由于腐蚀而暴露出影响性能的基体金属。

４．２０　机械寿命

按５．１９的规定进行试验时，电连接器在无电负荷条件下，经循环２００次或相应产品标准要求的次

数插合与分离试验后，不应发生影响电连接器使用的故障。试验后，绝缘电阻、耐电压应符合４．５、４．８

海平面（常温）条件下的规定，接触电阻应符合４．６的规定，外壳间电连续性应符合４．１７的规定，电连接

器的外观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接触件零件允许有轻微的磨损，镀层不应有大块剥落及基体金属外露；

ｂ）　金属零件允许有轻微的磨损，但不应有松动或碎裂；

ｃ）　锁紧装置和分离机构允许有磨损，但仍能锁紧，分离可靠；

ｄ）　绝缘体表面允许有轻微的划伤、磨损，但不应碎裂。

４．２１　振动

４．２１．１　正弦振动

按５．２０．１的规定进行试验时，用１μｓ电流瞬断仪监测，电连接器电连续性不准许出现瞬断，试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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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连接器应无损伤并且无零件松动。

４．２１．２　随机振动

按５．２０．２的规定进行试验时，用１μｓ电流瞬断仪监测，电连接器电连续性不准许出现瞬断，试验后

电连接器应无损伤并且无零件松动。

４．２２　冲击

按５．２１的规定进行试验时，用１μｓ电流瞬断仪监测，电连接器电连续性不准许出现瞬断，试验后电

连接器应无损伤并且无零件松动。

４．２３　加速度

按５．２２的规定进行试验时，用１μｓ电流瞬断仪监测，电连接器电连续性不准许出现瞬断，试验后电

连接器应无损伤并且无零件松动。

４．２４　接触件固定性

按５．２３的规定进行试验时，在规定的轴向负载下保持规定的时间，接触件相对绝缘安装板的轴向

位移量不超过产品标准中的规定，绝缘体不应出现可见的损伤。

４．２５　绝缘安装板固定性

按５．２４的规定进行试验时，未插合的电连接器绝缘安装板应保持在外壳中的正确位置上，应不产

生裂纹、破碎、与外壳分离或零件松动等现象。

４．２６　压接端抗张强度

按５．２５的规定进行试验时，电连接器接触件与规定的导线压接后，压接端抗张强度应符合相应产

品标准的规定。

４．２７　接触件分离力

按５．２６的规定进行试验时，接触件分离力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４．２８　相容性

相容性按５．２７的规定进行试验后，材料试片外观及重量应无变化。冲击试验过程中，材料试片应

无冒烟闪火，爆炸等异常现象。其他使用环境介质按５．２７中试验程序ａ）进行，材料试片外观及重量应

无变化。

注：适用于有相容性要求的电连接器。

４．２９　霉菌

按５．２８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结束后，等级不大于２ａ的要求，既肉眼看到稀疏长霉或者显微镜下

看到分散、局部长霉，长霉面积不超过测试面积的５％。

４．３０　热真空释气

电连接器的非金属材料按５．２９的规定进行试验时，材料失重［其总重量损失（ＴＭＬ）］应不大于样

品初始重量的１．０％，并且收集到的可凝挥发物（ＣＶＣＭ）应不大于样品初始重量的０．１％。

注：适用于有热真空释气要求的电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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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　抗辐照

按５．３０的规定进行试验后，耐电压（海平面常温下）、绝缘电阻应分别符合４．８和４．５的规定。

注：适用于有抗辐照要求的电连接器。

４．３２　外部弯曲力矩

按５．３１的规定采用有关弯曲力矩加压后，用３倍放大镜检查电连接器应无损伤。

４．３３　接触件嵌卸力

按５．３２的规定进行试验后，嵌入和卸除未锁定的接触件所要求的力应不超过相应产品标准的

规定。

注：适用于接触件采用取送工具进行装卸的电连接器。

４．３４　标志

４．３４．１　电连接器标志

每个电连接器的外壳或者连接环上应永久性地打印上电连接器产品型号、生产批次等内容。标志

内容应在允许处打印，钢印应在电镀前打印完成，不准许使用喷墨打印。

４．３４．２　接触件位置识别号

接触件位置应按有关标准的规定予以识别。除因空间限制不能标志外，所有位置号应标志在绝缘

体的前面和后面。接触件识别字符的位置应靠近孔眼，但具体位置可酌情处理。字符应采取机械刻蚀

方法并易于识别，不准许使用油墨印字。

４．３５　外观质量

电连接器的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电连接器的产品型号、生产批次等标记应正确、清晰、牢固。

ｂ）　电连接器金属零件表面应无裂纹、气孔、砂眼、毛刺、锈蚀和其他机械损伤。

ｃ）　电连接器非金属零件表面应光洁平整，无裂纹、疏松等缺陷。

ｄ）　玻璃封接类气密封电连接器玻璃封接组织应致密、无裂纹，无石墨粉粘连。大面积封接产品玻

璃表面不准许有夹渣，不准许存在直径大于０．７ｍｍ，深度超过０．５ｍｍ的气泡，每只产品气泡

的数量不准许超过３个。小面积封接产品插针周围允许玻璃表面有１ｍｍ的凹进或凸出，表

面允许存在非贯穿性气泡，气泡深度不准许大于１ｍｍ，但每根插针根部气泡不应多于２个。

ｅ）　电连接器金镀层应色泽均匀、平滑、致密，不露基体或中间镀层，无起皮、起泡、凹坑、凸起等

缺陷。

ｆ）　电连接器的接触件位置识别代码应符合４．３４．２的规定。

ｇ）　电连接器接触件的接触部位及压接端不应有污迹、残留玻璃和其他多余物。

ｈ）　电连接器的针孔接触件头部高低差不应大于０．５ｍｍ。

５　检验方法

５．１　总则

除另有规定外，全部检验在下列大气条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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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度：１５℃～３５℃；

相对湿度：２０％～８０％；

大气压力：８６ｋＰａ～１０６ｋＰａ。

５．２　外观与机械性能检查

检验时用肉眼法观察，必要时用５倍放大镜进行检查。

５．３　互换性

一只插头和三只插座或一只插座和三只插头进行插合和分离，当样品数少于三只时，所有的插头和

插座互换。

５．４　绝缘电阻

插合或分离的电连接器应按ＧＢ／Ｔ５０９５．２—１９９７中试验３ａ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应采用以下

细则：

ａ）　试验方法：方法Ｃ，压接接触件可用模拟棒代替；

ｂ）　测试电压：常温、高温下绝缘电阻的测试电压为ＤＣ５００Ｖ；潮湿条件下绝缘电阻的测试电压为

ＤＣ２５０Ｖ；低气压条件下绝缘电阻的测试电压为ＤＣ１００Ｖ，或按照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５．５　接触电阻

按ＧＢ／Ｔ５０９５．２—１９９７中试验２ｂ的规定进行试验，允许接触件在电连接器外进行单点测试，试验

时应采用以下细则：

ａ）　测试点：每个受试电连接器中的接触件应最少测量２０％，但不少于６个，接触件数不足６个时

应全部测量。

ｂ）　连接方法：在接触件尾部末端，连接电流电压的引线。压接接触件，电流电压引线应连接到

最靠近接触件接触点的位置，当需要通过导线引出后进行测量时，应排除导线上的直流电

阻值。

ｃ）　测试电流：额定电流。

５．６　低电平接触电阻

按ＧＢ／Ｔ５０９５．２—１９９７中试验２ａ的规定进行试验，允许接触件在电连接器外进行单点测试，试验

时应采用以下细则：

ａ）　测试点：按５．５中ａ）的规定；

ｂ）　连接方法：按５．５中ｂ）的规定；

ｃ）　测试电流：１００ｍＡ。

５．７　耐电压

５．７．１　海平面

插合或分离的电连接器应按ＧＢ／Ｔ５０９５．２—１９９７中试验４ａ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应采用以下

细则：

ａ）　试验方法：方法Ｃ，压接接触件可用模拟棒代替。

ｂ）　测试电压：应符合表１或按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ｃ）　施加电压时间：１ｍｉｎ。Ａ组检验时，施加电压持续时间至少为１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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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２　低气压

插合或分离的电连接器应按ＧＢ／Ｔ５０９５．２—１９９７中试验４ａ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应采用以下

细则：

ａ）　试验方法：方法Ｃ，压接接触件可用模拟棒代替；

ｂ）　测试电压：应符合表１或按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ｃ）　气压值：按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ｄ）　施加电压时间：１ｍｉｎ。

５．８　空气泄漏

试验插座应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３—２０１３中试验Ｑｋ：用质谱仪的示踪气体法的试验方法３的规定进行

试验，试验时应采用以下细则：

ａ）　试验压力：１．２ＭＰａ或按相应产品标准要求；

ｂ）　试验方法：试验插座一端安装于氦质谱仪上抽真空检漏，另一端应同时承受规定压力的示踪

气体；

ｃ）　加压时，可实施分段加压直至最大压力值，示踪气体为氦气。

５．９　超低温

５．９．１　试验设备

广口低温容器，液面指示器，真空杜瓦等。

５．９．２　试品

插合状态的电连接器及接触件。

５．９．３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如下：

ａ）　将试件放置于广口低温容器中，相对位置应固定。试件之间以泡沫软垫间隔，防止在低温介质

浸泡过程中因碰撞而发生意外事故；插孔试件可用棉布包裹后分包放置，不准堆压。

ｂ）　将低温液体沿广口边沿缓慢注入容器直至浸没试件。

ｃ）　根据液面指示器的指示，及时加注低温液体，保证样品始终浸泡在低温液体内。浸泡时间从样

品完全浸入低温液体时开始计算，共计７２ｈ。

ｄ）　在低温环境下检测电连接器或接触对的接触电阻。

ｅ）　试验结束，取出样品恢复至常温并进行干燥，干燥后按有关规定检查外观质量，绝缘电阻，接触

件分离力，检查气密封电连接器气密性。

５．１０　低温泄漏

试验插座按下列细则进行试验：

ａ）　试验工装：专用密封夹具。

ｂ）　试验温度：按相应产品标准要求。

ｃ）　试验压力：１．２ＭＰａ或按相应产品标准要求。

ｄ）　试验方法：试件安装在专用密封夹具中，从一端加压，另一端接氦质谱检漏仪监测漏率。在常

温检漏合格的基础上，将试件由常温逐步冷却至超低温，在超低温状态下保压指定时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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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氦质谱检漏仪的相关操作规程进行检漏操作，检测结束后，取出试件自然恢复常温。低温

泄漏测试原理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低温泄漏测试原理图

５．１１　高温泄漏

试验插座按下列细则进行试验：

ａ）　试验工装：专用密封夹具。

ｂ）　试验温度：按相应产品标准要求。

ｃ）　试验压力：１．２ＭＰａ或按相应产品标准要求。

ｄ）　试验方法：试件安装在专用密封夹具中，从一端加压，另一端接氦质谱检漏仪监测漏率。在常

温检漏合格的基础上，试件连同密封夹具整体放入高温烘箱中，按相关规范要求保温保压若干

时间（注意管路中的高压氦气压力在高温下会升高），完成后按氦质谱检漏仪的相关操作规程

进行检漏操作，检测结束后，取出试件自然恢复常温。高温泄漏测试原理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高温泄漏测试原理图

５．１２　煤油渗漏

试验插座按下列细则进行试验：

ａ）　试验压力：０．６ＭＰａ或按相应产品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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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保压时间：６２００ｓ或按相应产品标准要求；

ｃ）　试验方法：

１）　用无水酒精将白垩粉调匀，然后用干净的刷笔将白垩粉酒精混合液涂抹在插座背向贮箱

的一端，应覆盖整个插针根部平面；

２）　待酒精挥发后，将插座安装在专用密封夹具中，从插座朝贮箱的一端充入常温的煤油介

质，通过高压气瓶与减压阀的联合操作将煤油压力加至试验压力，保压，试验结束后检查

插座另一端，白垩粉应无湿润，即无煤油渗漏；

３）　煤油渗漏试验完成后，采用酒精作为清洗剂，利用超声波或空气气枪等有效的方法进行试

件清洗，并进行干燥，以便进行后续试验。

５．１３　温度冲击

插合的电连接器，插合状态的接触件应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２０１２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应采用以

下细则：

ａ）　试验条件：按相应产品标准规定。

ｂ）　试验程序：样品在低温、高温中各保持１ｈ为一个循环周期。样品在由低温转向高温或高温向

低温转换时时，转换过程应不大于１ｍｉｎ，完成５次循环后，恢复到常温状态，检查外观质量，

检查空气泄漏，检查接触对中插孔接触件分离力。

５．１４　高温

插合的电连接器，插合状态的接触件应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００８中试验Ｂｂ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

应采用以下细则：

ａ）　在试件上连接耐高温或符合试验要求的导线，其长度应能满足箱外检测要求。

ｂ）　试验时，先将试验样品放入高温箱内，再将温度调至相应产品标准规定的温度。当试验样品温

度达到稳定后，在此温度下保持４ｈ，并在箱内测量绝缘电阻。

ｃ）　试验结束后取出试验样品，在常温下恢复１ｈ后，检查电连接器外观和气密封电连接器的空气

泄漏，检查接触对中插孔接触件分离力。

５．１５　淋雨

插合的电连接器按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８—２００８中试验 Ｒａ２的规定进行试验，降雨强度按１００ｍｍ／ｈ

±２０ｍｍ／ｈ，持续时间１５ｍｉｎ，试验后，在箱内测量绝缘电阻，并执行以下细则：

ａ）　试验前，如有必要可用酒精清洗样品；

ｂ）　试验样品要求接好试验导线，导线长度应能满足箱外测量的要求，试验样品尾部的出线端及其

余需要保护的部位应灌注有机硅胶（灌封时应保证胶不流入试验样品的插合端）或采取其他有

效的防护措施，以保证在淋雨时不受影响；

ｃ）　试验时应保证试验样品不被浸入水中。

５．１６　外壳间电连续性

插合的电连接器按ＧＢ／Ｔ５０９５．２—１９９７中试验２ｆ的规定进行试验，并采用下列细则：

ａ）　测试点从插头尾部附件螺纹上一点至插座安装法兰盘上一点；

ｂ）　测量组装好、插合好电的电连接器外壳间接触电阻值。

５．１７　交变湿热

插合的电连接器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４—２００８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采用下列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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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试验条件：温度和循环次数按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ｂ）　试验循环：方法２；

ｃ）　在试验样品上连接符合试验要求的导线，其长度应能满足箱外检测要求；

ｄ）　在最后循环的１８ｈ完成时，电连接器应从箱内取出，分离开，从绝缘安装板上除去界面上的湿

气，在１ｈ～２ｈ内，对电连接器进行外观、介质耐电压（潮湿）和绝缘电阻试验。

５．１８　盐雾

插合的电连接器应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７—２００８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采用以下细则：

试验条件：按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５．１９　机械寿命

电连接器按ＧＢ／Ｔ５０９５．５—１９９７中试验９ａ的规定进行试验，并采用以下细则：

ａ）　检验过程中不应使用润滑剂；

ｂ）　用人工或专用寿命插拔机对试件进行完全插合分离的寿命试验，先做总寿命数的三分之二次

数，然后检查外观，并进行规定的力学环境试验，再进行余下三分之一次数的寿命试验；

ｃ）　插合和分离循环次数应不大于６０次／ｈ；

ｄ）　试验后，检查外观、接触电阻、绝缘电阻、耐电压、外壳间电连续性。

５．２０　振动

５．２０．１　正弦振动

插合的电连接器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２０１９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采用以下细则：

ａ）　试验样品所有接触件端接２００ｍｍ的导线串连起来；

ｂ）　试验条件按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５．２０．２　随机振动

插合的电连接器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６—２０１８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采用以下细则：

ａ）　试验样品所有接触件端接２００ｍｍ长的导线串连起来；

ｂ）　试验条件按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５．２１　冲击

插合的电连接器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２０１９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采用以下细则：

ａ）　试验样品所有接触件端接２００ｍｍ长的导线串连起来；

ｂ）　试验条件按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５．２２　加速度

插合的电连接器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５—２００８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采用以下细则：

ａ）　试验样品所有接触件端接２００ｍｍ长的导线串连起来；

ｂ）　试验条件按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５．２３　接触件固定性

电连接器应按ＧＢ／Ｔ５０９５．８—１９９７的１５ａ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采用以下细则：

ａ）　试验样品数量：每单个电连接器（插头或插座）中全部接触件的２０％应进行试验，但不应少于

２１

犌犅／犜４１０３６—２０２１



６个接触件，接触件数不足６个时应全部测量；

ｂ）　在接触件的两个方向加上规定的轴向力，施加轴向负荷速率应不超过１０Ｎ／ｓ，直至达到相应

产品标准的要求。

５．２４　绝缘安装板固定性

未插合的电连接器应按ＧＢ／Ｔ５０９５．８—１９９７的１５ｂ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施加的力按相应产品

标准规定。

５．２５　压接端抗张强度

压接上导线的接触件应按ＧＢ／Ｔ５０９５．８—１９９７的１６ｄ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采用以下细则：

ａ）　压接钳：可根据接触件类型采用标准或专用的压接工具；

ｂ）　张力设备：手动弹簧拉力计或张力试验机，以２５ｍｍ／ｍｉｎ～５０ｍｍ／ｍｉｎ的速度平稳移动，直

至接触件与导线分离；

ｃ）　压配导线：与接触件压线筒适配的导线，导线长度视张力试验机夹具位置而定。

５．２６　接触件分离力

接触件分离力试验应按ＧＢ／Ｔ５０９５．８—１９９７的１６ｅ的方法Ｂ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应采用以下

细则：

ａ）　试验样品为接触件组件；

ｂ）　标准规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ｃ）　标准规与插孔接触件轴向保持一致，插入深度应不小于接触件孔深的三分之二，连续三次

插拔。

５．２７　相容性

按ＱＪ３１７７—２００３的规定进行，试品为非金属材料的标准试片，试验介质按产品标准的规定，一般

为液氢、液氧、液氮、煤油等电连接器使用环境介质。试验程序如下：

ａ）　浸泡试验：将试片浸入介质，２４ｈ后取出，检查外观及称重应无异常；

ｂ）　冲击试验：将试片放入注满介质的试验杯内，用冲头压住试片，并将试验杯置于落锤仪底座上，

在冲击能量１０×１０００ｋｇ·ｍｍ作用下，即１０ｋｇ重锤自１ｍ高度自由落下，对试片进行冲

击，冲击次数不少于１０次。试验过程中应无爆炸、着火、冒烟、灼烧痕迹等异常现象。如发生

上述异常之一，则认为该材料在此条件下对冲击敏感，与介质不相容。

５．２８　霉菌

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６—２００８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时应采用以下细则：

ａ）　试验方法１，培养时间２８ｄ；

ｂ）　不需进行任何清洁处理。

５．２９　热真空释气

电连接器应按ＱＪ１５５８Ａ—２０１２中的规定进行试验。

５．３０　抗辐照

插合好的电连接器采用以下细则进行试验：

ａ）　电连接器处于非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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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辐照源采用钴６０γ射线源的均匀场；

ｃ）　辐照总剂量：１×１０
５Ｇｙ；

ｄ）　剂量率：０．５Ｇｙ（Ｓｉ）／ｓ；

ｅ）　试验后将电连接器从辐射源移至指定地点进行测试；

ｆ）　试验结束后２ｈ内，电连接器应在室温条件下完成测试。

５．３１　外部弯曲力矩

固定电连接器应按正常使用情况安装在硬的面板上。自由电连接器插合在固定电连接器上之前，

弯曲试验臂应拧在外壳的尾部上。夹具应具有便于加负荷的结构。自由电连接器与固定电连接器插合

后，在相应产品标准规定的力臂处，以约为４４Ｎ／ｓ的速率加载负荷，直至达到要求的负荷值，保持该负

荷１ｍｉｎ。

５．３２　接触件嵌卸力

采用以下细则进行试验：

ａ）　相配合的电连接器应插合和分离１０次；

ｂ）　试验样品数量：全部接触件的２０％应进行试验，但不应少于３个接触件；

ｃ）　在封线体松弛状态时，采用相应产品标准规定的有关工具，将同一接触件取出和重新装入９

次，在第１０次取出和装入时测量嵌卸力。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检验分类

检验项目分为下列两类：

ａ）　鉴定检验；

ｂ）　质量一致性检验；

６．２　鉴定检验

６．２．１　通则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鉴定检验：

ａ）　新产品试制完成时；

ｂ）　产品的结构、工艺或材料的变更影响到产品的某些特性或参数变化时；

ｃ）　连续生产的定型产品每满４年时；

ｄ）　转厂生产或停产２年及以上重新生产时。

鉴定检验应采用正常生产使用的设备和加工工艺生产出来的样品。

６．２．２　鉴定检验样品

鉴定检验的样品应在提交的检验批中每种壳体随机抽取６套，均分３组，端接导线应符合相应产品

标准的规定。３组电连接器分别经受表２中１、２、３组的全部试验项目，并按表２中的试验顺序依次

进行。

应从进行鉴定检验的样品中抽取每种规格接触件各８０对分别进行温度应力及压接端抗张强度试

验，即温度冲击、高温、超低温和压接端抗张强度每项试验每种规格各取２０对接触件样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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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　鉴定检验项目

鉴定检验项目如表２所示。

表２　鉴定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章条号

试验方法

章条号

试验组别

１ ２ ３

１ 外观质量 ４．３、４．３４、４．３５ ５．２ √ √ √

２ 互换性 ４．４ ５．３ √ √ √

３ 常温绝缘电阻 ４．５ ５．４ √ √ √

４ 接触电阻 ４．６ ５．５ √ √ √

５ 低电平接触电阻 ４．７ ５．６ √ √ √

６ 耐电压（海平面常温） ４．８ ５．７．１ √ √ √

７ 空气泄漏 ４．９ ５．８ √ √ √

８ 超低温ａ ４．１０ ５．９ √ √ √

９ 低温泄漏 ４．１１ ５．１０ √ — —

１０ 高温泄漏 ４．１２ ５．１１ — √ —

１１ 煤油泄漏 ４．１３ ５．１２ — — √

１２ 温度冲击ａ ４．１４ ５．１３ √ √ √

１３ 高温ａ ４．１５ ５．１４ √ — —

１４ 淋雨 ４．１６ ５．１５ — √ —

１５ 外壳间电连续性 ４．１７ ５．１６ — √ —

１６ 耐电压（低气压） ４．８ ５．７．２ — √ —

１７ 交变湿热 ４．１８ ５．１７ √ — —

１８ 盐雾 ４．１９ ５．１８ √ — —

１９ 机械寿命（２／３次数） ４．２０ ５．１９ — — √

２０ 振动 ４．２１ ５．２０ — — √

２１ 冲击 ４．２２ ５．２１ — — √

２２ 加速度 ４．２３ ５．２２ — — √

２３ 机械寿命（１／３次数） ４．２０ ５．１９ — — √

２４ 接触件固定性 ４．２４ ５．２３ — — √

２５ 绝缘安装板固定性 ４．２５ ５．２４ — — √

２６ 压接端抗张强度 ４．２６ ５．２５ 各２０对接触件

２７ 相容性ｂ ４．２８ ５．２７

２８ 霉菌ｂ ４．２９ ５．２８

２９ 热真空释气 ４．３０ ５．２９

仅考核材料

３０ 抗辐照 ４．３１ ５．３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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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鉴定检验项目 （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章条号

试验方法

章条号

试验组别

１ ２ ３

３１ 外部弯曲力矩 ４．３２ ５．３１ — √ —

３２ 接触件嵌卸力 ４．３３ ５．３２ — √ —

３３ 空气泄漏 ４．９ ５．８ √ √ √

　　注：“√”表示为必做的检验项目，“—”表示不做的检验项目。

　　
ａ 本试验项目样品包括分组内的电连接器及每种规格各２０对插合状态接触件；

ｂ 可提供本批次所用材料合格报告。

６．３　质量一致性检验

６．３．１　逐批检验

６．３．１．１　通则

产品的逐批检验由Ａ组和Ｂ组检验组成。

６．３．１．２　检验批

检验批应由基本相同的条件下生产的，同一时间交付检验的同一批次的电连接器产品组成。

６．３．１．３　犃组检验

６．３．１．３．１　检验项目和试验方法

Ａ组检验应按表３中规定的检验项目、试验方法和试验顺序进行。

表３　犃组检验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章条号

试验方法

章条号

１ 外观质量 ４．３、４．３４、４．３５ ５．２

２ 互换性 ４．４ ５．３

３ 常温绝缘电阻 ４．５ ５．４

４ 耐电压（海平面常温） ４．８ ５．７．１

５ 超低温 ４．１０ ５．９

６．３．１．３．２　抽样方案

产品１００％进行检验。

６．３．１．３．３　拒收批

若一个或多个样品Ａ组检验不合格，则样本的Ａ组检验不合格。若Ａ组检验有产品不合格时，承

制方应对该批产品进行分析，找出缺陷原因，返修该批产品以纠正缺陷或剔除有缺陷的产品，并重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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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检验。重新提交检验批应标明为复验批，并应与新验批分开。若重新检验合格，仍判该批产品的 Ａ

组检验合格，否则该批检验不合格。

６．３．１．４　犅组检验

６．３．１．４．１　检验项目和试验方法

Ｂ组检验应经受表４的全部检验项目，并且在已通过Ａ组检验的试品上进行。

表４　犅组检验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章条号

试验方法

章条号

１ 接触电阻 ４．６ ５．５

６．３．１．４．２　抽样方案

抽样方案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５　批量和样品数量

批量 样品数量

２～１３ １００％

１４～１５０ １３

１５１～２８０ ２０

２８１～５００ ２９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３４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４２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５０

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００ ６０

３５００１～１５００００ ７４

１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 ９０

５００００１以上 １０２

６．３．１．４．３　拒收批

若一个或多个样品Ｂ组检验不合格，则样本的Ｂ组检验不合格。若检验批拒收，则可以修复缺陷

或筛选掉不合格品，然后再重新提交复验，重新提交批应采用加倍抽样进行检验。复验批应单独分开，

并清楚注明该批为复验批。

６．３．１．５　样品处理

全部通过Ａ组和Ｂ组检验的样品可以作为合格品交货。

６．３．２　周期检验

６．３．２．１　通则

周期检验应由Ｃ组检验组成。连续生产期间每隔１２个月进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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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２　犆组检验

周期检验的样品应在已通过逐批检验的产品中抽取。每种壳体电连接器随机抽取６套，均分３组，

端接导线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要进行检验的每种接触件应各抽取４０对样品分别进行温度应

力试验，即温度冲击、高温各取２０对接触件样品进行。

Ｃ组检验应按表６规定的检验项目、试验方法和试验顺序进行。

表６　犆组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章条号

试验方法

章条号

试验组别

１ ２ ３

１ 外观质量 ４．３、４．３４、４．３５ ５．２ √ √ √

２ 温度冲击ａ ４．１４ ５．１３ — — √

３ 高温ａ ４．１５ ５．１４ — √ —

４ 高温泄漏 ４．１２ ５．１１ √ — —

５ 低温泄漏 ４．１１ ５．１０ — √ —

６ 煤油泄漏 ４．１３ ５．１２ — — √

７ 机械寿命（２／３次数） ４．２０ ５．１９ — — √

８ 振动 ４．２１ ５．２０ — — √

９ 冲击 ４．２２ ５．２１ — — √

１０ 加速度 ４．２３ ５．２２ — — √

１１ 机械寿命（１／３次数） ４．２０ ５．１９ — — √

１２ 接触件固定性 ４．２４ ５．２３ √ √ √

１３ 淋雨 ４．１６ ５．１５ — √ —

１４ 盐雾 ４．１９ ５．１８ √ — —

１５ 空气泄漏 ４．９ ５．８ √ √ √

１６ 相容性 ４．２８ ５．２７
仅考核材料，

可引证相关报告

　　注：“√”表示为必做的检验项目，“—”表示不做的检验项目。

　　
ａ 本试验项目样品包括２套电连接器及每种规格各２０对插合状态接触件。

６．３．２．３　失效

若经受Ｃ组检验的试验样品有１个或多个失效，则Ｃ组检验失效，并应按６．３．２．５的规定采取纠正

措施。

６．３．２．４　样品处理

经受过Ｃ组检验的试验样品不应按合同或订单交货。

６．３．２．５　不合格

若试验样品未能通过Ｃ组检验，承制方应根据不合格的原因，对材料、工艺或者两者采取纠正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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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且应对用基本相同材料和工艺制造的，以及认为相同失效的，可以修复的全部产品采取纠正措施。

在采取鉴定机构认可的纠正措施之前，应停止产品的验收和交货。在采取纠正措施后，应对追加的试验

样品重新进行Ｃ组检验（进行全部项目的检验或仅进行原试验样品失效项目的检验由鉴定机构决定）。

同时，可重新开始Ａ组和Ｂ组检验，但在Ｃ组复验表明纠正措施是成功的之前，不应进行最后的验收和

交货。若复验后仍然失效，则应将有关失效的资料提交给鉴定机构。

７　包装、运输和贮存

７．１　包装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包装应牢固，保证在正常的运输中不被破坏。

ｂ）　电连接器插头和插座应独立包装，可拆卸式压接接触件应采用包装防护。

ｃ）　包装盒内的产品之间应进行防护，以防窜动。

ｄ）　包装盒内应附有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ｅ）　包装盒上应包括下列标识内容：

———电连接器宇航级质量等级标识、型号、名称；

———数量；

———生产批次；

———出厂日期；

———检验部门印鉴。

ｆ）　包装箱上除应在明显位置标识防潮防雨、防倒置、防振等标识外，还应注明：

———承制方名称；

———承制方通信地址；

———使用方名称；

———使用方收件人姓名和联系电话；

———使用方通信地址。

７．２　运输和贮存

运输中应防止雨和雪的侵袭。

电连接器应贮存在清洁、通风、干燥和无腐蚀介质的库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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